
证券简称：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８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在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４

号中

山大厦

Ａ

座三层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５６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９．０８７２％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现场见证。

本次大会由董事长高建平主持，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二、《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三、《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履行职责情况的评价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四、《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履行职责情况的评价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五、《监事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的评价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六、《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七、《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八、《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盈余公积余额已超过注册资本

５０％

，本年度不再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提取一般准备

１

，

８３５

，

８０１

，

０００

元；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５

，

９９２

，

４５０

，

６３０

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６

元（含税），结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上述分配

方案实施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

，

９９２

，

４５０

，

６３０

元变更为

１０

，

７８６

，

４１１

，

１３４

元，公司将按照转增后的总

股本相应修改《章程》第六条注册资本和第二十条股本结构的相关内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九、《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按国内会计准则编制的年报进行审计及半年

报进行审阅，审计费用（包括交通费、食宿费、文具费、通讯费、印刷费及相关的税金等）为人民币

４６６

万元。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十、《关于发行次级债券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十一、《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０ ０ １００％

十二、《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２９０

，

６１９ ０ ２３６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２０％

十三、《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９４１

，

５２６

，

８１９ ２

，

９４１

，

２９０

，

６１９ ０ ２３６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２０％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９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

，

２１０

，

９０２

，

１２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４１７

号文核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２９

号文批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０．１

元，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

本公司控股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闽西兴杭”）持有本公司

４

，

２１０

，

９０２

，

１２０

股股份，全部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前已经持有的股份。 根据《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闽西兴杭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时承诺：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

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

份。 闽西兴杭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及《关于境内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转持政策公告》的有关

规定，闽西兴杭须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合计

１３８

，

９８９

，

４３０

股

Ａ

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持有。 上述划转工作尚未完成，该部分股份仍在闽西兴杭名下，但已在中央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予以冻结。

根据闽西兴杭的承诺和相关规定，闽西兴杭名下所持本公司

４

，

２１０

，

９０２

，

１２０

股

Ａ

股股份（占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８．９６％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该等股份上市流通后，本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一

、

境内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合计
４

，

２１０

，

９０２

，

１２０ －４

，

２１０

，

９０２

，

１２０ ０

其中
：

国家持有股份
４

，

２１０

，

９０２

，

１２０ －４

，

２１０

，

９０２

，

１２０ ０

二
、

境内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合计
６

，

３２４

，

９６６

，

９８０ ＋４

，

２１０

，

９０２

，

１２０ １０

，

５３５

，

８６９

，

１００

三
、

境外上市的流通股
（

Ｈ

股
）

４

，

００５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０ ４

，

００５

，

４４０

，

０００

四
、

总股本
１４

，

５４１

，

３０９

，

１００ ０ １４

，

５４１

，

３０９

，

１００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26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的通知：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1

年

03

月

28

日、

2011

年

04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和提示性公告。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04

月

19

日上午

9: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期间任意时间；

（

2

） 通过互联网络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8

日

15

：

00

至

2011

年

4

月

19

日

15

：

00

期间

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号会议室

4

、召集人：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江山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42,

768,515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71.38%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2,3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71,15%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8

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为

468,515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0.2343%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江山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进行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袁占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竟天公

诚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9,2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6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9,1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6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7,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605,7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62,6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1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7,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9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7,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9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0

年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7,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9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9,1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6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9,1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6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结余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7,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9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7,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9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该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2,599,1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

，反对

14565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

，弃权

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秘书江浩先生代替公司独立董事刘玉平先生、鞠洪振先生、张利国先生

宣读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分别就

2010

年各自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

意见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对公司的建议等情

况在述职报告中进行了汇报。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竟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

二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

一

)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汇编。

(

二

)

北京市竟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三

)

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会议公告及其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 2011-015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能源建设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为充分发挥本公司区域优势，加快建设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

"

东湖高新

区

"

）的坚强、智慧能源保障体系，本公司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管委

会

"

）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签署能源建设合作协议。

一、合作方介绍

东湖高新区始建于

1988

年

10

月；

1991

年

3

月， 被国务院首批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2001

年，被原国家计委和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即

"

武汉

o

中国光谷

"

）；

2006

年以

来，被国家有关部委批准为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示范区、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国家科技兴贸创新

基地；被列为全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试点；

2009

年

12

月

28

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顺利获批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0

年

6

月，东湖高新区顺利完成新一轮区域托管，规划面积

518

平方公里。

经过

20

年的努力，东湖高新区现已形成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特色，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现代

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产业竞相发展的格局。 东湖高新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

中国光谷

"

已成为我国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参与国际竞争的知名品牌。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双方同意采取特许经营、湖北能源独资、双方合资等模式，推进双方包括但不限于在高新区供

热（冷）项目、新能源项目开发、能源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应用等领域的合作。

现阶段，双方同意成立专班，进一步就本公司在东湖高新区区内实施供热（冷）特许经营业务

进行协商，尽快达成实质性意见。

（二）管委会主要权利与义务：

管委会同意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协调本公司与相关部门、单位之间的关系，为本

公司投资建设提供便利条件；并同意在土地使用、税费减免等方面依法给予大力支持。

（三）湖北能源主要权利与义务：

1.

本公司承诺成立项目公司全面负责东湖高新区供热（冷）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

确保高新区社会经济发展用热需求。

2.

本公司承诺积极参加东湖高新区内新能源开发、能源新技术的研究及应用项目的投资开发。

三、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协议中关于项目的具体条款尚未确定，具体项目须经国家有关部门和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机构审批后实施。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对具体投

资项目执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能源建设合作协议》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307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编号：

2011--013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未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

30

在嘉峪关市酒钢宾馆八楼会议

室召开。 大会由董事长虞海燕先生主持

,

参加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1,713,

203,42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83.75%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认真讨论，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713,203,42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代表的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2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713,203,42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代表的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3

、审议《公司

2010

年财务决算及

2011

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1,713,203,42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代表的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4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1,713,203,42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代表的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1,713,203,42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代表的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6

、审议《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248,34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代表的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00%

。 （此项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7

、审议《公司关于聘任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3,203,42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代表的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100%

。

8

、《公司关于

2010

年度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3,203,42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代表的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甘肃明昊律师事务所郝春虎律师、王胜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221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21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以公告的形式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在公司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召

开。网络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

9

：

30-15:00

、

2011

年

4

月

18

日

15:00

至

2011

年

4

月

19

日

15:00

期间举行。

一、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39

名，代表股份

122,804,378

股，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

122,395,

646

股，参加网络投票股东

408,732

股

,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3173%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一峰女士主

持，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

2010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8,1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112,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8%

；反对

260,9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260,9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5%

；弃权

35,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3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87%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2

、《

2010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2,486,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90,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0%

；反对

260,9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260,9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5%

；弃权

57,1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5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65%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3

、《

2010

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1,1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105,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1%

；反对

260,9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260,9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5%

；弃权

42,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42,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44%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4

、《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489,2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93,6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34%

；反对

294,8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294,8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01%

；弃权

20,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65%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5

、《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2,504,1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108,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5%

；反对

261,9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261,9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弃权

3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3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12%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6

、《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889%

；反对

356,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表

决票

356,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5%

；弃权

25,300

股，其

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6%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修订稿）》

7.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2

限制性股票来源和总量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3

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4

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5

《激励计划》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期及相关限售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7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解锁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8

限制性股票认购款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9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122,485,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89,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2%

；反对

260,9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260,9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5%

；弃权

58,1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5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7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10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11

《激励计划》的授予程序及解锁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12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13

本《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7.14

回购注销或调整的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2,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26,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9%

；反对

353,7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353,7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1%

；弃权

28,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本议案所有分议案经过逐项表决，同意票均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8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122,481,3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85,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7%

；反对

275,9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表

决票

275,9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7%

；弃权

47,100

股，其

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4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9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

表决结果：同意

122,487,146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22,395,646

股

,

网络表决票

91,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7%

；反对

275,932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

,

网络

表决票

275,9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7%

；弃权

41,300

股，

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4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36%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1-017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投资连云港市东海县房地产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2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江苏福

如东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投资连云港市东海县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根据该次董事

会决议，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地恒大房地产

投资公司

"

）拟与江苏福如东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连云港市东海县

房地产项目，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内容详见

2011

年

3

月

2

日及

2011

年

3

月

18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现将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1

年

4

月

18

日，

"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公司

"

（甲方）与江苏福如东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乙

方）签署了《合作开发建设滨河花园房地产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主要内容如下：

1

、 项目公司名称： 暂定名为

"

江苏省东海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海天地公

司），最终以政府相关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2

、注册资金及股权比例：东海天地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人民币，其中甲方出资

6,500

万元人民

币，占东海天地公司股份的

65%

；乙方出资

3,500

万元人民币，占东海天地公司股份的

35%

。

3

、滨河花园项目：位于江苏省东海县滨河新区内，西至振兴路、北至富国路、南至北滨河路、东

至规划道路，第一阶段占地面积约

600

亩（以国土部门实际丈量面积为准）。滨河花园开发建设内容

主要是住宅，同时配套部分商业，实行统一规划、分期开发。

4

、东海天地公司的管理：滨河花园项目以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开发建设主

体，按照公司化模式运作。 甲、乙双方按公司章程履行义务、享受权利。 按出资比例分享公司利润，

按出资比例分摊公司亏损。项目开发结束后，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选择继续经营、转让股份或清

算、注销所设公司。

5

、东海天地公司成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6

、东海天地公司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财政、税务部门的规定，建立

完整的会计核算制度和财务管理体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保证财务数据的

真实性和合法性。且每年须接受由甲方安排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提取盈余、

分配股利等数据均以审计后的数据为依据。

7

、公司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

8

、利润分配程序：由董事会拟定分配方案，报股东会批准后，按双方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利润分

配，双方所得利润按国家相关税收政策照章纳税。

9

、若东海天地公司发生亏损，亏损也由双方股东按股权比例进行承担。

10

、当东海天地公司出现营运资金不足时，可采取增加注册资本、向股东借款及对外融资等方

式解决。向股东借款时，股东双方应按持股比例共同承担借款本金。东海天地公司应按年度向借款

股东支付利息，借款利率由双方在国家同期贷款利率范围内协商确定；对外融资需要担保时，股东

双方也应按持股比例共同担保。

11

、东海天地公司通过参与政府招标、拍卖、挂牌等法定公开竞价方式购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开

发建设。 竞买土地的资金由东海天地公司自筹。 如需融资，融资成本由东海天地公司承担。

12

、竞买土地位于江苏省东海县滨河新区内，西至振兴路、北至富国路、南至北滨河路、东至规

划道路，总占地面积约

600

亩（以国土部门实际丈量面积为准）。 一期用地约

200

亩，位于该地块南

侧。 具体的土地竞买手续由东海天地公司经营班子按有关规定程序执行。

13

、人才楼的建设：在滨河花园项目一期开发建设中，按照政府要求建设总套数不超过

100

套

的人才楼，其总建筑面积控制在

12,000

平方米以内，按栋、按单元整体划分，由政府以成本价购买。

人才楼的具体套数、面积、位置等由乙方代表政府确定。

14

、甲、乙双方必须诚实信用履行《合同书》，如一方违反《合同书》约定，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书》。

15

、违反《合同书》约定的一方，应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16

、如遇不可抗力，导致任何一方无法履行《合同书》时，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不可抗力消

失后，《合同书》履行期限顺延。

17

、《合同书》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1-10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9

日上午

2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7

楼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

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聂周荣先生

6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02,106,1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51.75%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02,106,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02,106,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

、 审议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302,106,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02,028,5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7%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7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106,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106,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锡海、招嘉泳

3

、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